江阴市澄江街道办事处文件

澄街办发〔2016〕18号


澄江街道编外用工管理办法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编外用工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规范街道编外用工工作，深化编外用工的科学管理，现拟定以下管理办法：

一、编外用工的种类：

1、街道自聘编外用工。

2、特定条线部门在街道使用的编外用工。分12类：（1）人社条线社保专管员及卡务员；（2）工会条线工作人员；（3）残联条线专委或专干；（4）司法条线社区矫正工作人员；（5）司法条线专职调解员；（6）安监条线安全生产协管员；（7）环保条线环境监察协管员；（8）财政税务条线协税护税员；（9）公安条线街道协管员或户籍管理员；（10）城管条线街道协管员；（11）教育条线学校教学辅助工；（12）卫生条线社区卫生服务编外人员。

二、编外用工的申请与核定：

1、编外用工的申请：街道自聘编外用工申请由街道党群办（组织人事）部门负责。特定条线部门在街道使用的编外用工申请，由相应条线部门会同市条线主管部门协商，经街道分管条线领导同意后，报街道党群办（组织人事）部门汇总。

2、编外用工的核定：申请的当年编外用工计划数需经街道党工委会议讨论核定，并上报市人社局同意。

3、编外用工当年计划数：街道自聘编外用工当年计划数与实有数总和应不大于市编办规定的街道机关事业单位编制总数的10%。特定条线部门在街道使用的编外用工当年计划数与实有数总和应不大于市编办核定的特定条线编外用工指标数。

三、编外用工的招聘办法：

1、街道自行招聘管理：

（1）对于业务辅助性岗位原则上“凡进必考”，均采用公开招聘并相对集中的组织形式。

（2）招聘程序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3）编外用工招聘工作由街道相应条线负责，党群工作部（组织人事）部门协助，组成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共同实施，全程接受市人社部门和纪委监察部门监督指导。

（4）街道自聘编外用工和安监、环保协理员、协税护税员招聘原则上每年定期组织不超过2次（3—4月一次、9—10月一次）。街道自聘编外用工由街道党群办（组织人事）部门提出招聘方案；安监、环保协理员、协税护税员的编外用工由相应条线部门根据人员缺额情况与条线主管部门商量，经街道条线分管领导审定，提出招聘方案。

（5）街道公安、城管部门协管员招聘，一般每两个月可招聘一次；由相关条线根据人员缺额情况与条线主管部门商量，经街道条线分管领导审定，提出招聘方案。

（6）招聘方案包括招聘理由、招聘单位、用工指标情况和空缺情况、招聘岗位名称、类别、要求、数量、招聘的组织形式、报名审核形式、考试考核方式等等。

（7）招聘方案由街道党群办（组织人事）部门统一报市人社局审批后，按照编外用工招聘计划所列岗位、拟招聘人数及招聘岗位所需条件等面向社会或在一定范围内，经过信息发布、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和考试、考核等程序，实行公开招考，择优聘用。

2、市人社局统一招聘管理：除以上条线外的其他特定条线部门在街道使用的编外用工招聘，统一纳入市级机关事业单位编外合同制工作人员公开招聘计划，由市人社局和市唯才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组织。招聘计划由街道各条线部门与市相关上级条线部门商议，经街道党工委讨论决定后，统一由市各条线部门汇总后报市人社局审核。

3、其他人员招聘管理：其它后勤、厨工、保安等勤杂岗位人员以服务外包、推向市场为主，由用人单位向相关条线部门提出招聘方案，经条线分管领导同意后，在相关条线部门的共同参与下自行招聘，招聘方式可简化。招聘工作全程接受街道纪工委监督。

编外用工招聘程序结束后，应将拟聘用人员报市人社局审核备案，并按市相关规定将聘用的编外工作人员信息录入人事管理信息系统。

四、编外用工人员的管理

1、用工形式。编外用工人员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解除、终止等，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执行。

街道编外用工原则上全部实行劳务派遣的用工形式。物业管理、安全保洁、绿化养护、餐饮服务等事项全部推向市场，采用服务外包形式解决。

2、用工待遇。街道编外用工薪酬标准按照以岗定酬、异岗异酬的原则，根据各条线部门规定标准按有关规定支付。薪酬总额不低于当年全市城镇职工最低工资标准，同时按规定缴纳各类社会保险。市级机关特定条线部门在街道使用的编外用工，薪酬由现行渠道、方式保障和支付。

3、日常管理。严格按照“谁用工、谁管理”的原则，由各条线部门从严抓好编外用工的管理、考核、培训、教育等工作。

（1）请假制度：街道编外合同制工作人员因病因事请假由所属科室负责人审批。病、事、婚、丧、产假等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事假1天以内由所属科室负责人批准，事假超过1天的，应由科室负责人同意后报分管条线领导批准，原则上每人每次不得超过3天。工资和奖金按照事假天数相应扣除。

因病请假全年病假累计在6个月以内的，按照月岗位工资的80%支付病假工资，并扣除病假期50%的奖金；全年病假累计在6个月以上的，按照月岗位工资的70%支付病假工资，并扣除病假期的全部奖金。请病假必须同时出具三级乙等及以上医院出具的病假单。

（2）考勤、考核制度：

街道编外合同制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上班时要坚守岗位，不得迟到、早退，工作时间不得无故串岗、离岗。各部门要有专人负责日常考勤及年度考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有关程序免职、开除或劝其辞退，同时解除劳动合同：

（一）严重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造成恶劣影响的；

（二）工作表现差、部门领导满意率低，或年度考核连续三年处于本部门末位的； 

（三）散布有损党和政府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政府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的；

（四）参与或支持色情、吸毒、迷信、赌博等违法违纪活动的；

（五）旷工或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五个工作日，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十个工作日的；

（六）存在其他应当予以免职、罢免或辞退问题的。

由于本人原因提出辞职的，应向部门负责人提前一个月提出书面申请，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后方可离职。

五、以上管理办法由街道党群办公室（组织人事）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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